坪山新区综合整治二类项目专项资金拨付流程
（2011年9月16日通过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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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款申请材料清单：


一、申请报告


二、审计报告


三、竣工验收报告


四、完成保修证明


五、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格





前期费申请材料清单：


一、申请报告


二、二类综合整治项目立项文件


三、项目的资金下达计划


四、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格





决算审计





工程完工





项目开工





市、区下达资金比例1：1





概算批复





市发改下达前期费100万元；前期合同总额80%





100万元全额拨付，超出部分按进度拨付





项目建议书备案








拨付工程合同（施工、监理合同）总额25%





按进度拨付，不超过工程合同总额80%





拨付余款





市、区投资计划





市投资计划





区投资计划





进度款申请材料清单：


一、申请报告


二、二类综合整治项目立项文件


三、项目的概算批复


四、项目的资金下达计划


五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中标通知书及合同（按实际进度提交）


六、施工单位提供项目完成的情况说明，需监理单位盖章


七、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格








